
客人在入住酒店后，

反映贵重物品丢失， 作为

酒店需要承担责任吗？ 这

是在现实中时有发生， 却

又颇难处理的问题。

首先， 入住酒店的客

人与酒店形成了服务合同

关系， 但酒店提供的保管

服务不同于一般的无偿保

管合同， 酒店的保管服务

是基于客人入住或是进行

相关消费， 此时的保管服

务应认为是一种附带服

务。

酒店不能因为提供无

偿保管服务， 而宣称“对

保管物品概不负责”。 如

果酒店因保管不善造成保

管物毁损、 灭失的， 需承

担赔偿责任。 因此， 酒店

应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客人

住宿期间的人身和财产安

全。

在实际住店过程中，

客人的物品大致可分为两

类： 一类是大件无法随身

携带的物品， 如行李箱

等； 一类为小件的， 客人

应当随身携带的物品， 比

如现金、 手机、 手表、 相

机等。

对于后一类贵重物品

的遗失， 很大程度上需要

客人自行承担责任， 因为

这类物品通常应当在客人

的严密保管之下。 当然，

客人入住酒店时， 酒店工

作人员也应通过口头和书

面告知等形式， 提醒和强

调贵重物品应随身携带。

针对这类贵重物品， 客人

有保护自身财产不受侵害

的义务。

虽然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宾馆、 商场、 银

行、 车站、 机场、 体育场

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

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

组织者， 具有“安全保障

义务”， 但是相关司法解

释也明确了安全保障义务

的合理限度范围。

因此， 酒店需要尽到

安全提示、 设施保障、 及

时协助等义务。 酒店如果

没有尽到相关义务， 应当

在其未尽义务范围内承担

赔偿责任。

根据“谁主张谁举

证” 的基本原则， 客人主

张贵重物品丢失， 首先需

要举证自己携带了相应的

物品， 并将其留在酒店或

交给酒店保管， 最终物品

丢失了。

客人要证明物品丢失

及相应的损失需要提供证

据， 但是实践中客人往往

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根据司法实践以及

《民法典》 的规定： “寄

存人寄存货币、 有价证券

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 应

当向保管人声明， 由保管

人验收或者封存。 寄存人

未声明的， 该物品毁损、

灭失后， 保管人可以按照

一般物品予以赔偿。”

因此， 物品丢失除特

别声明并经确认之外， 一

般来说最终能够获得的赔

偿金额往往远低于物品的

实际损失。

这就提醒所有旅游住

店的人， 要注意保管好自

己的财物， 以免遭受损

失。

!" 律师沙龙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www.shfzb.com.cn

2023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一

住店遗失贵重物品的赔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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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的律师

心很安 ， 睡得踏

实 ， 做律师也做
得长久。

泄露病历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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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周海媚

病历并在网上泄

露的行为 ， 违反
了 《医师法 》 和

《刑法 》 的规定 ，

不仅面临吊销医

师执业资格的行

政处罚 ， 还可能
被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法院认定涉
案人员的行为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

情 节 特 别 严 重 ，

涉案人员可能面

临三年以上七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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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知名演员周海媚

不幸去世， 而一份她的病历

记录随后在网上流传。 据微

博“@ 平安北京顺义” 账

号通报： 周海媚病历泄露事

件涉及两名嫌疑人， 其中一

人为医院职工， 另一人为该

职工的朋友。 北京市顺义区

的一名 36 岁男性医院员工，

出于炫耀的目的， 将周海媚

的个人病历拍照并发送至微

信群， 导致信息的广泛传播

并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 顺

义区公安局已将涉事医院员

工依法行政拘留， 并已暂停

其执业资格。

目前， 北京市顺义区卫

健委正在调查此事， 并将会

对外公布调查结果。

从法律角度来看， 泄露

病历主要民事、 行政和刑事

责任。

民事责任方面， 涉案人

员需要对受害者家庭成员进

行精神损害赔偿。

根据 《民法典》： “自

然人享有隐私权。 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 侵

扰、 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害

他人的隐私权。” “自然人

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个

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

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

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

的各种信息， 包括自然人的

姓名、 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

号码、 生物识别信息、 住

址、 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

健康信息、 行踪信息等。”

逝者病历中的信息属于

个人隐私， 依法受到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

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

干问题的解释》 明确： “死

者的姓名、 肖像、 名誉、 荣

誉、 隐私、 遗体、 遗骨等受

到侵害， 其近亲属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

偿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

以支持。”

行政和刑事责任方面，

涉案人员泄露个人信息的行

为会面临行政处罚， 甚至已

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刑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一规定： “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 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

个人信息， 情节严重的， 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

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并处罚金。 违反国家

有关规定， 将在履行职责或者

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

人信息， 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

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

罚。”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十

条规定， 禁止任何组织、 个人

非法收集、 使用、 加工、 传输

他人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买

卖、 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

息。 《医师法》 第三十七条明

确规定，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泄

露患者隐私， 造成严重后果

的， 将受到处罚， 包括警告、

暂停执业活动或吊销执业证

书， 且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公民个人信

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

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

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

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

信息， 包括姓名、 身份证件号

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

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

等。 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

径发布公民个人信息， 属于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构成要

件中的“提供信息”。 提供个人

信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

劣社会影响的， 应当认定为刑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

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涉案人员获取周海媚病历

并在网上泄露的行为， 违反了

《医师法》 和 《刑法》 的相关

规定， 不仅面临吊销医师执业

资格的行政处罚， 还可能被追

究刑事责任。 如果法院认定涉

案人员的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 情节特别严重， 涉案人员

可能面临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并处罚金。

在有些人眼里， 律师

交际广、 朋友多、 会搞关

系， 而且很圆滑， 擅于钻

法律的空子。 “老实” 一

词似乎与律师难以联系在

一起， 如果有人说这个律

师“很老实”， 就好像是

委婉地告诉他人， 这个律

师业务不行， 不太会办

事。

在律师界， 的确存在

一些“不老实” 的律师。

有的在权力的羽翼下， 可

以轻松收取高额律师费，

名声大噪、 风光无限， 可

惜好景不长， 现在已经身

陷囹圄。

有的代理刑事案件，

收取了高额律师费后， 给

办案人员送上贿赂， 由于

受贿人东窗事发， 律师也

因此落网。

这样“不老实” 的例

子， 还有很多很多。

前车之鉴， 后车之

师， 作为律师， 我想还是

老实为好。

老实的律师从不向当

事人打包票， 但能以事实

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尽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老实的律师不搞关

系， 不行贿， 不向当事人

收取“活动经费”。

老实的律师决不可能

一夜暴富， 但在踏踏实实

做了几年律师后， 可以过

上自己满意的生活。

老实的律师心很安，

睡得踏实， 做律师也做得

长久。


